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

第⼀章 总则

第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》，

推动⼤众创业万众创新，加速科技 成果产业化，加⼤对科

技型中小企业的精准⽀持⼒度，壮⼤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，

培 育新的经济增⻓点，根据《深化科技体制改⾰实施⽅案》

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⼆条 本办法所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依托⼀定数

量的科技⼈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活动，取得⾃主知识

产权并将其转化为⾼新技术产品或服务，从而实现可持续发

展 的中小企业。

第三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⼯作采取企业⾃主评价、

省级科技管理部⻔组织实施、科技 部服务监督的⼯作模式，

坚持服务引领、放管结合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

第四条 科技部负责建设“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

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平 台”）和“全国科技型中小

企业信息库”（以下简称“信息库”）。科技部⽕炬⾼技 术

产业开发中⼼负责服务平台和信息库建设与运⾏的⽇常⼯

作。 企业可根据本办法进⾏⾃主评价，并按照⾃愿原则到

服务平台填报企业信息，经 公⽰⽆异议的，纳⼊信息库。

第五条 各有关部⻔和各级⼈⺠政府应当对纳⼊信息库

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精准⽀持和精准服务，制定的⽀持企



业技术创新的政策 措施应优先⽀持纳⼊信息库的企业。

第⼆章 评价指标

第六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须同时满⾜以下条件：

（⼀）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注册的居

⺠企业。

（⼆）职⼯总数不超过 500⼈、年销售收⼊不超过 2亿

元、资产总额不超过 2亿 元。

（三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⽌、

限制和淘汰类。

（四）企业在填报上⼀年及当年内未发⽣重⼤安全、重

⼤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 法、科研严重失信⾏为，且企业

未列⼊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。 （五）企

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⾏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

低于 60 分， 且科技⼈员指标得分不得为 0分。

第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具体包括科技⼈员、研

发投⼊、科技成果三类，满分 1 00 分。

1.科技⼈员指标（满分 20 分）。按科技⼈员数占企业职

⼯总数的⽐例分档评价。

A.30%（含）以上（20 分）

B.25%（含）-30%（16 分）

C. 20%（含）-25%（12 分）

D. 15%（含）-20%（8分）

E. 10%（含）-15%（4 分）



F. 10%以下（0分）

2.研发投⼊指标（满分 50 分）。企业从（1）、（2）

两项指标中选择⼀个指标 进⾏评分。

（1）按企业研发费⽤总额占销售收⼊总额的⽐例分档评

价。

A.6%（含）以上（50 分）

B.5%（含）-6%（40 分）

C.4%（含）-5%（30 分）

D.3%（含）-4%（20 分）

E2%（含）-3%（10 分）

F. 2%以下（0分）

（2）按企业研发费⽤总额占成本费⽤⽀出总额的⽐例

分档评价。

A. 30%（含）以上（50 分）

B. 25%（含）-30%（40 分）

C. 20%（含）-25%（30 分）

D. 15%（含）-20%（20 分）

E. 10%（含）-15%（10 分）

F. 10%以下（0 分）

3.科技成果指标（满分 30 分）。按企业拥有的在有效

期内的与主要产品（或服 务）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别和数量

（知识产权应没有争议或纠纷）分档评价。

A. 1 项及以上Ⅰ类知识产权（30 分）



B. 4 项及以上Ⅱ类知识产权（24 分）

C. 3 项Ⅱ类知识产权（18 分）

D. 2 项Ⅱ类知识产权（12 分）

E. 1 项Ⅱ类知识产权（6分）

F. 没有知识产权（0分）

第⼋条 符合第六条第 （⼀）〜 （四）项条件的企业，

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的⼀项，则可直接确认符合科技型

中小企业条件：

（⼀）企业拥有有效期内⾼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；

（⼆）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

单位中排在前三名；

（三）企业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；

（四）企业近五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或

⾏业标准。

第九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的说明：

（⼀）企业科技⼈员是指企业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

创新活动，以及专⻔从事 上述活动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

⼈员，包括在职、兼职和临时聘⽤⼈员，兼职、临时 聘⽤

⼈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⼯作 6个⽉以上。

（⼆）企业职⼯总数包括企业在职、兼职和临时聘⽤⼈

员。在职⼈员通过企业是 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

险费来鉴别，兼 — — 14 职、临时聘⽤⼈员全年须在 企

业累计⼯作 6个⽉以上。



（三）企业研发费⽤是指企业研发活动中发⽣的相关

费⽤，具体按照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《关于完善

研究开发费⽤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 5〕119

号）有关规定进⾏归集。

（四）企业销售收⼊为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收⼊之和。

（五）知识产权采⽤分类评价，其中：发明专利、植物

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 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⼀级中药保

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按Ⅰ类评价；实⽤ 新型

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按Ⅱ类评价。

（六）企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或⾏业标准是

指企业在国家标准化委员 会、⼯业和信息化部、国际标准

化组织等主管部⻔的相关⽂件中排名起草单位前五名。

（七）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国家（省、部）重点实

验室、国家（省、部）⼯ 程技术研究中⼼、国家（省、部）

⼯程实验室、国家（省、部）⼯程研究中⼼、国家 （省、

部）企业技术中⼼、国家（省、部）国际联合研究中⼼等。

第三章 信息填报与登记⼊库

第⼗条 企业可对照本办法⾃主评价是否符合科技型中

小企业条件，认为符合条件的，可 ⾃愿在服务平台上注册

登记企业基本信息，在线填报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（附

件）。

各省级科技管理部⻔组织有关单位对企业填报的《科技

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内容是否完整进⾏确认。内容不完整的，



在服务平台上通 知企业补正。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，由

省级科技管理部⻔在服务平台公⽰10 个⼯ 作⽇。

公⽰⽆异议的企业，纳⼊信息库并在服务平台公告；

有异议的，由省级科技管理 部⻔组织有关单位进⾏核实处

理。

第⼗⼀条 省级科技管理部⻔为⼊库企业赋予科技型

中小企业⼊库登记编号（以下简称“登 记编号”）。

有关单位可通过服务平台查验企业的登记编号。

第⼗⼆条 已⼊库企业应在每年 3⽉底前通过服务平台

对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中的信 息进⾏更新，并对本

企业是否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进⾏⾃主评价，仍符合

条件 的，由省级科技管理部⻔按本办法第⼗条和第⼗⼀条

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⼗三条 已⼊库企业发⽣更名或与第⼆章规定的条

件有关的重⼤变化的，应在三个⽉内通 过服务平台填报变

化情况。

第⼗四条 已⼊库企业有下列⾏为之⼀的，由省级科技

管理部⻔撤销其⾏为发⽣年度登记编 号并在服务平台上公

告：

（⼀）企业发⽣重⼤变化，不再符合第⼆章规定条件的；

（⼆）存在严重弄虚作假⾏为的；

（三）发⽣科研严重失信⾏为的；



（四）发⽣重⼤安全、重⼤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

⾏为的；

（五）被列⼊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
的；

（六）未按期更新《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》信息的。

第⼗五条 科技部根据⼯作需要对省级科技管理部⻔

管理⼯作进⾏监督检查。省级科技管理 部⻔对已⼊库企业

进⾏抽查，对经抽查或审核企业确认不符合条件的，由省级

科技管 理部⻔按照第⼗四条规定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⼗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负

责解释。 各省级科技管理部⻔、财政部⻔、税务部⻔可根

据本地区情况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⼗七条 本办法⾃发布之⽇起实施。


